
山东省徒步运动协会户外徒步活动参与指南

1．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群众性户外徒步活动。

2．定义及分类

2.1 定义：徒步（hiking），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中行走的户外

休闲活动，通常在步道上进行。

2.2 分类：

2.2.1 根据徒步的时间，可分为一天徒步和多天徒步。多天

徒步需要露营，因此，多天徒步通常又被称为远足野营

（backpacking）。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北美、南美、

伊朗东非高原，山区多日徒步称为 trekking。

2.2.2 根据负重的多少，可分为重装徒步（负重 14KG 以上）、

轻装徒步（负重 9.1KG—14KG）和超轻装徒步（负重 4.5KG

—9KG）。

3．文化内涵

3.1“为快乐而行走”：徒步运动的创始人，英国牧师托马

斯·威斯特（Thomas West）最早（1778 年）提出。徒步不

是为了省车票钱等具体“物质性”目的，徒步就是为了快乐

（精神目的）。

3.2 徒步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是运动、审美、体验的综

合体。



3.3 徒步是人类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方式和沟通方式之

一。

3.4 徒步是近距离接触历史和区域文化的方式之一。

4．徒步装备

4.1 徒步装备取决于徒步的类型、距离及后勤保障情况。

4.2“最少装备”：水、干粮、地图、雨具。水和干粮要有备

份。

4.3“基本装备”：“最少装备”+徒步用具（衣帽鞋袜+手杖）。

4.4“标准装备”：“基本装备”+露营装备+防护装备+应急装

备。

参考：户外运动的“十个必须”携带： 罗盘、太阳镜、防

晒霜、手电筒、急救包、火种、刀具、额外的水、额外的干

粮和额外的衣物。

户外装备“十大系统”： 定向、太阳防护、绝缘（衣物）、

照明、急救、火、修理、营养、水和紧急避难。

4.5 规定装备：参加大型群众性徒步活动，应根据组委会的

要求，配备徒步装备。在尽量减轻负重的同时，“带的不一

定要用，用的则必须要有”，是准备徒步装备的一个基本准

则。

5．大型群众性户外徒步活动的参与

5.1 报名

大型群众性徒步活动需提前进行报名，可以按照活动主办方



所发的活动规程要求进行报名和确认报名。

5.2 报到

到达指定地点并进行报到，意味着参与者已经确认参加本次

徒步活动，本人愿意服从组委会的所有活动安排，承担相关

的义务和责任。

5.3 参与

按照组委会的安排开展徒步活动，切不可擅自单独活动。

5.4 注意事项

5.4.1 关于活动责任和活动水平：活动责任主要由活动的主

办方负责，因此，活动前要了解、确认活动主办方的身份、

法人资格等情况。活动水平则主要取决于承办方，因此，承

办方过去举办活动的经验，资历等情况，也需要活动前进行

了解。

5.4.2 关于报名资格：一般而言，徒步活动适合于各类人群。

但是对于山地徒步、高海拔徒步、超长距离徒步（多日徒步）

等具有一定难度和强度的徒步活动，组委会会设立不同的报

名条件。参与者应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提交各类健康证明，

同时，也应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参加适合的徒步

活动。

5.4.3 关于深刻理解户外徒步文化：快乐、运动、审美、体

验文化、接触自然，是户外徒步的五个基本要素。不要把徒

步当成“比赛”，应充分欣赏沿途的美景和文化，享受徒步



的每一个过程。

5.4.4 关于户外徒步的基本礼仪规范：

5.4.4.1 当两组徒步者在陡峭的步道上相遇时，上山的那组

具有优先权。

5.4.4.2 当徒步者相遇时，应互相问候。

5.4.4.3 在狭窄的路段，无特殊情况不允许后面的徒步者强

行超越前面的徒步者。

5.4.4.4 避免制造噪音，如大叫或者高声聊天，使用便携式

音响等。但在特殊情况下，噪音可以警示安全。

5.4.4.5 避免损害环境。如不离开步道、不采摘植物、不打

扰野生动物、携带垃圾。

“Leave No Trace”运动提出一个口号：除了脚印什么都别

留下，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时间什么都别影响，除

了记忆什么都别保留。这应该成为每个徒步者的自觉行为规

范。

5.4.5 关于突发事件：由于户外徒步活动是在自然环境中进

行的，因此，自然的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此情况下，

参与者要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切不可擅自行动，导致

灾难性事故的发生。

5.4.6 关于关门时间：关门时间是指在徒步中途或终点设置

的强制终止徒步的时间。关门时间是衡量一个徒步活动难度

的综合指标，通常包括天气、线路情况、环境季节以及参与



者的水平等。设立关门时间，主要是为了保障参与者的安全

和控制大型徒步活动的节奏，也是为徒步者提供一个控制运

动强度和活动节奏的参考值，徒步者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和平时锻炼的情况，合理运用关门时间。

6．自发户外徒步活动

6.1 自发户外徒步活动，是指没有专门服务机构（户外徒步

协会、相关俱乐部）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

6.2 自发户外徒步活动，宜在城市附近、服务设施（包括道

路、后勤保障等）较完善的区域进行。

6.3 自发户外徒步活动，宜结伴而行。应事先规划好路线，

携带必要的物资装备。

6.4 自发多天户外徒步活动，出发前应与亲友说明徒步线路，

并约定联系时段、方式，以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及时报警。

6.5 不走“野路”。野路是指荒芜的、远离公共服务设施的、

没有实际勘察过的道路。

6.6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地方民俗，注意环保，不随地随意

露营。

7.有组织户外徒步活动

7.1 有组织户外徒步活动，是指有专门机构（各级户外、徒

步协会、相关有资质的俱乐部）组织的户外徒步赛事活动。

7.2 有组织户外徒步活动，专门机构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

要具备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并且根据活动的规模配置工作



人员（原则上：每 12 人配置一名工作人员）。

7.3 有组织户外徒步活动，专门机构的组织者或工作人员，

应提前制定活动路线、出行方式、所需装备、环保理念、注

意事项等，并通知每位参与者。

7.4 有组织户外徒步活动，专门机构的组织者制定徒步活动

路线时。以安全第一为原则，要做到宁远走，不涉险。

7.5 有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专门机构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并制定应急联系方式（包括：安保、医疗、交通、通讯等），

以在出现紧急状况时及时报警。

7.6 有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宜在自然条件下、成熟的景区、

环境优美的风景区等户外区域进行。

7.7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地方民俗，注意环保，不随地随意

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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